关于更新现金报销流程的通知
所属各部门：

为更好的加强财务管理、提升财务服务水平，经所领导同意，财条处从2009年8月份开始对零余额帐户和基本帐户“分账户核算”，并实施“当日签批核费、次日报销取钱”的现金报销流程。具体操作流程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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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九年七月三十一日
业务经办人员按付款用途填制付款凭证





部门负责人同意签字





财务预先审核签字，审核发票真实性和附件完备性





所长或分管所领导签批





当日上午送至财务前台





审核人员复审付款凭证，复审资金正确性和各种手续齐备性





审核人员核实项目资金是否充足，支出是否符合预算








制单签章，通知出纳备钱





出纳填制支票，通知银行次日送钱





次日收取银行现金





经办人员于次日上午到财务前台取钱，并将下次准备报销的付款凭证一并送至财务前台





出纳根据记账凭证付款





出纳签章后，将记账凭证送至复核会计进行复核








